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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企业用工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平台经济企业的用工方式、从业人员基本规定、工作报酬、保险和保障、日

常管理、争议纠纷及其他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平台经济企业用工。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平台经济企业 platform economy enterprise  

以互联网为主要发展载体，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连接供需双方及其资源，实现供

需双方快速精准匹配，创造商业价值的企业。  

2.2  

平台经济企业从业人员 employee of platform economy enterprise  

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与平台经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或其他民事关系，通过平台经济企业

安排、要约等形式完成工作事项并获得相应报酬的从业人员。  

3 用工方式  

3.1 建立劳动关系  

3.1.1 平台经济企业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应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3.1.2 平台经济企业对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可以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  

3.1.3 平台经济企业使用非全日制用工的，可以与从业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订立口

头协议。  

3.2 建立其他民事关系  

3.2.1 平台经济企业通过劳务外包和其他合作关系等形式，与劳务外包企业或从业人员签

订民事协议的，应合理确定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任务、工作报酬、保险和保障等内

容。  

3.2.2 与平台经济企业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从业人员，可跨平台自由寻找和接受任务需

求，也可自行决定是否从事其他职业。  

3.2.3 与平台经济企业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从业人员，其工作事项、任务需求可通过平台

经济企业线上系统即时匹配。  



 

 

3.3 电子签约方式  

经双方同意，在确保合同内容是平台经济企业和从业人员双方的真实意愿且不被篡改的情

况下，可以签订电子合同。  

3.4 从业人员退出机制  

平台经济企业从业人员退出机制包括：  

a) 建立劳动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  

b) 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解除、

终止民事协议。  

4 从业人员基本规定  

4.1 符合法律、法规关于从业人员的相关规定，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  

4.2 具备与所从事工作事项相匹配的行为能力、资质和健康状况。  

4.3 一般通过平台经济企业的线上系统提供服务。  

4.4 与平台经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由平台经济企业提供生产资料、生产工

具、承担生产成本及风险。  

4.5 与平台经济企业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从业人员，应按双方约定自备生产资料、生产工

具、自行承担生产成本及风险。  

5 工作报酬  

5.1 平台经济企业向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支付工作报酬时应遵循按劳分配、同工

同酬的原则，并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5.2 与平台经济企业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从业人员，工作报酬和支付方式及周期由协议约

定。在签订协议时，企业可综合从业人员的经验、技能、市场环境等因素确定工作报酬。  

5.3 平台经济企业应根据用工形式，依法保障从业人员相关福利待遇。  

6 保险和保障  

6.1 保险体系  

6.1.1 建立劳动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6.1.2 与平台经济企业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从业人员，符合条件的，可以按规定以灵活就

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暂不符合条件的，平台经济企业和从业人员可依双方约定参加

商业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保障。  



 

 

6.2 休息休假  

6.2.1 建立劳动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等相关规定保障从业人员的休息休假权利。  

6.2.2 建立劳动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经行政许

可后，可依法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  

6.2.3 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应依照双方协议约定保障从业人员

的休息休假权利。  

6.2.4 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可以通过规则设置、技术应用的方

式，引导从业人员合理控制服务时长，保证身体健康，持续提供良好服务。  

6.3 工作保护  

6.3.1 平台经济企业对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应合理确定从业人员的劳动定额，

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加强劳动保护工作。  

6.3.2 平台经济企业对与其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从业人员，应进行安全教育，提示、引导

从业人员加强自身工作防护，防止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6.4 技能提升  

平台经济企业宜积极创造条件，组织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职业技能。  

7 日常管理  

7.1 平台经济企业应依法制定和完善企业规章制度，并按制度对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

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应依照双方协议，确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7.2 平台经济企业应建立从业人员的工作档案。  

8 争议纠纷  

8.1 建立劳动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发生劳动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

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平台经济企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从业人员可

以举报投诉，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劳动保障监察。  

8.2 建立其他民事关系的平台经济企业与从业人员，发生民事争议的，应按照双方的约定

依法处理。  

9 其他事项  

平台经济企业用工其他事项包括：  

a) 公开发布生产服务需求信息和标准；  



 

 

b) 按照合同约定，向从业人员及时足额支付工作报酬，不得拖欠。发生违法拖欠行为的，

其不良行为记录同步纳入信用管理；  

c) 可以按约定为从业人员申报个人所得税；  

d) 与从业人员在合同中约定保障资金安全的事项，并通过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切实保障其

资金安全；  

e) 制定信息安全保护措施，保护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  

f) 主动开展对从业人员的法律常识、权利保障、依法维权的知识宣传；  

g) 定期收集分析服务质量评价信息，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h) 定期发布企业质量信息报告，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